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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3-086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孙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本次对下属全资孙公司石河子市新仁电池铝箔科技有限公司

及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属于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对象提供

担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山铝业”、“公司”或“本公司”）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

下简称“平安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石河子市新仁电池铝箔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河子新仁铝箔”）享有的 2.16 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保

证担保；公司为平安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靖西天桂”）享有的 3 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铝有限”）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兵团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

行阿拉尔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阿拉尔市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疆碳素”）享有的 1 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保证担保；天铝有限为远东宏

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租赁”）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靖西

天桂享有的 2.40061 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2022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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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上述决议，在未来连续 12 个月内，公司和全资子公

司、全资孙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的融资和日常经营

（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作、日常采购销售）所需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包括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相互提

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266.50 亿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

产抵押、质押等，期限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实际担保

的金额及担保额度有效期在总担保额度内，以各担保主体实际签署的担保文件记

载的担保金额及担保额度期为准，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可以对资产率

过 70%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最近一年或一期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可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担保额

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最近一

年或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和不超过 70%的公司之间不得调剂使用担保额度

（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同时，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担保

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2 月 8 日、2022

年 12 月 24 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

保方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前

被担保方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被担

保方担保余额 
可用担保额度 

是否

关联

担保 

石河

子新

仁铝

箔 

100.08% 0.00 21,600.00 78,400.00 否 

靖西

天桂 
71.84% 667,045.12 721,051.22 91,493.90 否 

南疆

碳素 
68.57% 145,355.00 155,355.00 19,645.00 否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石河子市新仁电池铝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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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MABT0MED9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2 年 7 月 25 日 

注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151 号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金属材料销

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石河子新仁铝箔 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石河子新仁铝箔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25.68 47,357.69 

负债总额 1,125.68 47,394.75 

净资产 - -37.06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 -49.41 

净利润 - -37.06 

被担保方石河子新仁铝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5MA5KYFWF7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壹拾捌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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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7 年 2 月 13 日 

住所：靖西市武平镇马亮村（马亮屯向北 500 米）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矿产资源勘查；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金属矿石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

专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运输

设备租赁服务；电气设备修理；金属制品修理；固体废物治理；机械设备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保温材料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土

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靖西天桂 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靖西天桂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091,884.61  1,153,720.49 

负债总额       769,310.90  828,857.21 

净资产       322,573.71  324,863.28 

营业收入       418,727.28  397,360.77 

利润总额           1,456.59  1,960.11 

净利润           1,331.32  2,089.09 

被担保方靖西天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阿拉尔市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2MA778Y8A5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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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赵庆云 

注册资本：叁亿贰仟柒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23 日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 2 号工业园区纬一路 2601 号 

经营范围：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装卸搬运；常用有色金属冶炼；保温材料

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南疆碳素 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南疆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30,105.71  209,526.25 

负债总额   172,115.22  143,680.13 

净资产     57,990.48  65,846.12 

营业收入   169,014.88  119,748.07 

利润总额     30,125.57  9,241.93 

净利润     25,148.55  7,855.64 

被担保方南疆碳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公司与平安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其主要

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本金金额：人民币贰亿壹仟陆佰万元整（¥216,000,000.00）。 

3、保证期间：（1）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为免疑义，

具体授信的种类包括贷款及/或主合同项下的任何其他的银行授信品种，以下同）

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

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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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单独计算；（2）为免疑义，若主合同为贷款类合同的，其约定的贷款（或

融资）期限到期（包括提前到期的情形）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主合同为

银行承兑类合同的，债权人实际对外付款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主合同为

开立担保类协议的，债权人对外履行担保义务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主合

同为开立信用证类协议的，则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的

情形）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3）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其债权转让

给第三人的，保证人谨此同意在原保证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且前述转让无

需通知保证人。 

（二）根据公司与平安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债权额：人民币叁亿元整（¥3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为免疑义，

具体授信的种类包括贷款及/或主合同项下的任何其他的银行授信品种，以下同）

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

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2）为免疑义，若主合同为贷款类合同的，其约定的贷款（或

融资）期限到期（包括提前到期的情形）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主合同为

银行承兑类合同的，债权人实际对外付款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主合同为

开立担保类协议的，债权人对外履行担保义务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主合

同为开立信用证类协议的，则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的

情形）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3）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其债权转让

给第三人的，保证人谨此同意在原保证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且前述转让无

需通知保证人。 

（三）根据天铝有限与农业银行阿拉尔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其主要内

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 / 8 

2、本金数额：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商

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

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

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

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根据天铝有限与远东租赁签订的《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主债权金额：人民币贰亿肆仟零陆万壹仟元整（¥240,061,000.00）。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始至租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满三年的期间。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

内。 

公司为石河子新仁铝箔、靖西天桂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石河子新仁铝

箔、靖西天桂融资业务的正常开展，石河子新仁铝箔、靖西天桂资产优良，具备

较为充足的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

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石河子新仁铝箔、靖西天桂未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且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和《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247.8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 108.50%，

其中，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247.8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 108.50%；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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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供担保余额为 0 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的

担保余额为 71.2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 31.18%。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天铝有限董事会决议； 

4、公司与平安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 

5、公司与平安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6、天铝有限与农业银行阿拉尔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7、天铝有限与远东租赁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3 日 


